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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4〕第 67 号 

 

 

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

进行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  １.年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年审会计师”）对你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

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所涉事项包括一是其他应收款计

提坏账准备的准确性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其

他应收款余额中的 16,372.96 万元为贸易业务中垫付给五

家公司的资金形成的债权，你公司对该笔债权全额计提坏账

准备。年审会计师通过实施函证、访谈以及文件单据检查等

审计程序，仍然无法就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准确性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二是资金往来的商业合理性。2023

年度，你公司与北京恒远航商贸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多次签

订货物采购合同并支付货款后，又取消合同并收回退款。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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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向六家公司累计支付货款共 34,617.65 万元，累计收

回退款共 34,518.64 万元。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，你公

司预付账款余额 99.01 万元，该款项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

已全额退回。对于上述资金往来事项，年审会计师未能获取

充分、适当审计证据以支持其商业合理性及财务报表列报准

确性，无法判断是否存在资金占用。 

  针对涉及保留意见的事项一，你公司与年报同时披露的

《202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显示，事项一涉及的

16,372.96 万元中，中电车联向你公司出具的 2,927万元商

业承兑汇票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到期，截至目前未能承兑；

西安烽火出具的 4,772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于 2024 年 4 月中

旬全部到期，也未能承兑。 

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详细说明上述 5 家公司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其

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资信情况、还款能力及意愿，是否与

你公司、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等存在关

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，并详细说明将

16,372.96 万元垫付给该五家公司形成债权的交易背景，是

否属于正常商业活动及其合理性，相关资金的最终去向及用

途，是否构成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资金被非经营性占

用等情形； 

  （2）结合报告期信用政策、应收账款账龄、坏账准备

计提政策、应收款项历史坏账记录、采取的催收措施等情况，

详细说明你公司将上述 16,372.96 万元其他应收款全额计



3 

 

提坏账准备的准确性、合理性，计提坏账准备的程序是否合

规，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； 

  （3）说明公司从事贸易业务近三年的财务数据，包括

但不限于收入、成本、毛利、净利润等，同时说明你公司近

三年内贸易业务的主要供应商、客户的工商信息，包括但不

限于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实缴资本以及主要从事的

贸易业务类，并说明该等主体是否与你公司、你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

利益倾斜的关系； 

  （4）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，详细说明在相关商业承

兑汇票未能及时承兑、而你公司直到年报披露时才披露业绩

预告修正公告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年审会计师就相关事

项存在意见分歧；          

  针对涉及保留意见的事项二，请你公司： 

   （5）详细说明与北京恒远航商贸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多

次签订货物采购合同后，又取消合同并收回退款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背景、采购合同后又取消合同的具体

原因、相关交易是否涉及实物流转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、相

关交易的合规性、商业合理性； 

   （6）详细说明上述交易对手方是否与你公司、你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

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； 

   （7）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，说明相关交易是否构成你

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资金被非经营性占用等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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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年报显示，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

情况，公司存在 1 个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相关缺陷涉及的内部控制制度、具体流

程及实际执行情况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原因、责任人和内

部问责情况； 

（2）说明截至目前具有实质性的整改措施、整改进展

及整改效果，并结合对问题 1的回复等，核查公司是否存在

其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。 

  3.2022 年，你公司分别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 35,000 万

元、6,445.00 万元收购山东华软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山东华软金科”）以及陕西正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正华信息”），上述两笔交易中，对手方进行

了业绩承诺。你公司公告称，山东华软金科及正华信息都完

成了 2023 年度业绩承诺，业绩承诺实现率分别为 104.2%、

109.8%。 

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详细说明近两年山东华软金科及正华信息前五大

客户名称、销售金额、应收账款余额，及客户的注册时间、

注册资本、员工人数、财务状况等情况； 

  （2）结合收入、成本及费用确认情况，说明山东华软

金科及正华信息承诺期内业绩是否真实、准确，两家公司业

绩的合理性，并说明承诺期内收入确认是否谨慎，是否存在

期后退回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，并向我部报备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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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、2023 年度单体审计报告。 

  4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.94

亿元，占报告期营业收入的 35.5%，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应

收账款金额 5099.4 万元，占比 26.3%。报告期应收账款坏账

准备计提金额 168 万元。 

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详细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占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差异，相关应收账款是否存

在超过合同约定期限未收回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超期未回

款的金额及账龄分布、欠款单位、是否属于关联方欠款、款

项未收回的原因，你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及期后回款情况； 

  （2）说明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欠款方名称，

是否与你公司、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等

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，相关合同签

署时间和主要内容，履约期限和回款安排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

长期未回款的原因，坏账计提比例的充分性，你公司已采取

的催收措施及期后回款情况。 

  5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对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

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55.24%，其中对第一大客户销售额为

1.7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31.18%；向前五大供应商

采购金额合计占营业成本的 47.65。 

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说明向第一大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，

报告期内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较高的原因，客户向公司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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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与客户当年经营规模、信息化需求是否匹配，并向我部

报备报告期内与第一大客户的销售合同、结算及回款的相关

凭据； 

  （2）列示近三年前五大客户、供应商的名称、成立时

间、主营业务、与你公司开展业务的时间、销售金额、销售

占比等情况，自查上述客户是否与你公司、你公司实际控制

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

益倾斜的关系； 

  （3）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、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

性，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变化，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主

要销售渠道和供应链是否稳定、持续，以及你公司在拓宽客

户与供应商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。 

  6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酒店及家庭传媒服务业务的

毛利率为 38.46%，同比下滑 4.82 个百分点。 

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说明报告期酒店及家庭传媒服务业务毛利率下滑

的原因； 

  （2）对照 2021 年年报披露情况，说明酒店及家庭传媒

服务业务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并就毛利率变动予以分析； 

  （3）说明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毛

利率是否具有可比性，是否存在重大差异。 

  7.年报显示，2023 年末你公司员工人数为 484 人，较

2022年末 331 人增加 46.2%。此外，2023 年末你公司研发人

员数量为 60 人，较 2022 年末下降 9.0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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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请你公司： 

  （1）结合报告期公司员工构成及较 2022年增减变动明

细，分析员工人数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，说明报告期公司的

生产模式、销售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如是，请说明变化

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； 

  （2）说明报告期研发人员数量下降的原因、是否存在

劳动纠纷或潜在风险，剩余研发人员能否维持你公司日常经

营所需的研发水平，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受到重大影响及应

对措施。 

  8.请年审会计师： 

  （1）针对问题 1，详细说明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形成

过程及原因，保留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

可能的影响金额，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已经获取的主

要审计证据，就相关事项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的

具体情形及原因，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； 

  （2）针对问题 1，说明审计范围受限的具体情形，对照

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对广泛性的界定逐

一说明保留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，以及所

发表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，意见是否客观、谨慎，是否符合

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的有关规定，并详

细说明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

见的情形； 

（3）针对问题 2，详细说明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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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工作、审计意见的具体影响情况，以及对公司 2023 年度

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合理性； 

（4）针对问题 3，重点说明审计过程中针对山东华软金

科及正华信息自收购以来的业绩真实性实施的审计程序、获

取的审计证据、核查覆盖率、充分性以及审计结论； 

（5）对问题 4-6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同时详细

说明针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以及与前五大客户、供应商

交易所确认的收入、成本等实施的审计程序、获取的审计证

据及审计结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5 月 21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7 日 

 
 
 
 


